
关于《海关总署关于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相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报关企业规范管理，维护进出口秩序，充分发挥委托代理报关专业服务在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海关总署对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进行专题研究，在广泛征求系统内外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海关总署关于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相关事项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公告（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制定背景及目的

近年来，报关市场主体蓬勃发展，使广大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以下简称收发货人）获得了更为便捷、高效、具有竞争力价格的专业服务。但是，由于行业竞争激烈，部分报关企业为攫取不当利益，漠视法律义务、违法违规经营，造成诸多行业乱象，亟待予以规范管理。
现行《海关法》规定了报关企业的合理审查义务。在此基础上，《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报关企业应当对委托人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合理审查。为督促和指导报关企业切实履行专业职责、落实法定义务，海关总署在上位法框架下制定《公告（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晰审查内容和要求，合理划定报关企业义务边界，旨在促进报关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公告（征求意见稿）》严格遵循上位法规定，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规范管理与促进发展相结合。《公告（征求意见稿）》通过明确合理审查的具体内涵、细化审查标准和操作规范，督促引导报关企业规范管理、合规经营，促进报关行业提质升级，共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二是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相平衡。《公告（征求意见稿）》针对实践中因审查义务不清引发的法律责任认定争议，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同时，衔接海关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管理机制，明确守法便利与违法惩戒双向措施，实现报关企业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

三是加强监管与操作可行相统一。《公告（征求意见稿）》既加强了海关监管，规范了申报行为，又充分吸纳了报关实践经验，参考《代理报关服务规范》（GB/T37518-2019），将合理审查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的具体指引，便于报关企业执行。

三、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明确合理审查的具体内涵。

《公告（征求意见稿）》规定，报关企业应当运用报关专业知识，以行业从业者应尽的注意义务，对收发货人委托报关的事项进行内容核对和相互印证。报关企业在确保“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基础上，即可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二）细化重点申报要素的审查要求。

《公告（征求意见稿）》细化合理审查义务的具体要求和标准：一是明确报关企业应当对委托代理报关关系进行审查，防止非法从事代理报关业务。二是明确报关企业对品名、商品编号、监管类别名称、价格、原产地、许可证件、检验检疫证书及相关单证等重点申报要素及证件的审查要求。三是审查《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所列明的报关单申报项目之间，以及申报项目与相关单证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四是强调报关企业接受跨境电商企业委托向海关申报《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商品申报清单》的，应当履行合理审查义务。

（三）强化对高风险企业及货物的审查要求。

《公告（征求意见稿）》要求，对进出口货物申报地、入境/离境口岸与收发货人备案地均不相同的企业，报关企业应当对生产销售单位/消费使用单位的信息与单证、单据是否相符进行核对。对于单证信息、申报项目等明显异常的，或者经审查后认为出口货物可能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的，报关企业应当要求收发货人补充材料或者作出合理说明。
（四）明确报关企业应当拒绝“接单”的情形。

《公告（征求意见稿）》强调，报关企业在接受委托或者履行合理审查义务过程中，对于收发货人不能提供必要的资料、单据、单证或者委托事项涉嫌违法的，应当拒绝委托或者终止委托；同时，对委托事项存在违法嫌疑的，鼓励报关企业向海关进行举报。
（五）明确报关企业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举证责任和应当履行资料保管义务。

《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根据海关工作需要，报关企业应当提交证明其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关资料、单据、单证，并强调报关企业法定保管义务。报关企业提交符合法定要求的证明材料，海关依法予以认可。
（六）建立报关企业履行合理审查义务守法便利和违法惩戒机制。

《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海关将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等情况，纳入信用管理状况评估，对报关企业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坚持守法便利，对于因收发货人委托事项涉嫌违法，报关企业拒绝委托、终止委托或者依法举报的，海关优先实施信用培育和认证。实施违法惩戒，明晰法律责任，对于报关企业未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构成违法行为的，海关依法处罚，并调整信用等级。


